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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別行政區  

第七屆灣仔區議會轄下  

交通運輸委員會  

第五次會議紀錄  

 

日期：  2024 年 11 月 5 日 (星期二 ) 

時間：  下午 2 時 30 分  

地點：  香港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21 樓  

  灣仔民政事務處區議會會議室  

 
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主席    

林偉江議員，MH  下午 2:30  下午 3:00  

   

副主席  

孫道弘議員， JP 下午 2:30 下午 3:00 

 

區議員  (依筆劃排序 ) 

吳澤森議員  下午 2:30 下午 3:00 

李文龍議員，MH 下午 2:30 下午 3:00 

李碧儀議員，MH 下午 2:30 下午 3:00 

周錦威議員，BBS, MH 下午 2:30 下午 3:00 

林偉文議員  下午 2:30 下午 3:00 

莫繡安議員  下午 2:30 下午 3:00 

穆家駿議員  下午 2:30 下午 3:00 

   

增選委員    

黃秋鑫先生  下午 2:30 下午 3:00 

 

核心政府部門代表  

張皓壹先生 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 

甄月嫻女士  民政事務總署高級聯絡主任 (大廈管理 )2/灣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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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小萍女士  地政總署首席產業主任 /港島東 /土地管制及契約執行

(港島東區地政處 ) 

李永叶先生  警務處灣仔警區行動主任  

歐陽亮先生  警務處灣仔警區交通隊主管  

何榮華先生  警務處東區警區交通隊主管  

鄧施諾女士 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 /灣仔區  

陳昆緯先生  運輸署工程師 /灣仔 2 

黃俊文先生  運輸署工程師 /灣仔 3 

黃柏濂先生  運輸署工程師 /特別職務  

梁凱琪女士 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 /灣仔  

  

其他政府部門及機構代表  

王澤予女士  路政署工程師 5-2/工程  

張建強先生  萬利仕 (亞洲 )顧問有限公司副主席  

顏俊業先生  萬利仕 (亞洲 )顧問有限公司副項目經理  

鄧偉賢先生  萬利仕 (亞洲 )顧問有限公司副項目經理  

吳瀚林先生  萬利仕 (亞洲 )顧問有限公司項目工程師  

  

秘書   

尤恬兒女士  民政事務總署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4/灣仔  

  

開會詞  

 

主席歡迎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第七屆灣仔區議會轄下交

通運輸委員會第五次會議，並歡迎接任路政署區域工程師 /灣仔區

鄧施諾女士首次出席委員會會議。  

 

第 1 項： 通過灣仔區議會轄下交通運輸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紀錄  

  

2 .  主席表示，秘書處在是次會議前沒有收到委員提交修訂建議。 

 

3 .  經穆家駿議員動議，吳澤森議員和議，第四次會議紀錄獲得通

過。  

 

 

 

 

議程第 5 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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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項： 灣仔區主要臨時交通措施概覽  

(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18 /2 02 4 號 )  

 

4 .  主席請運輸署代表簡介第 18/2024 號文件。  

 

5. 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 /灣仔梁凱琪女士簡介文件。  

 

6 .  委員沒有提問，主席請委員備悉上述文件。  

 

第 3 項： 運輸署 /路政署過去三個月在灣仔區內完成、正在施工

或規劃中的主要小型交通改善工程項目及時間表  

(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19 /2 02 4 號 )  

  

7 .  主席請運輸署和路政署代表簡介第 19 /2 02 4 號文件。  

 

8 .  運輸署工程師 /灣仔 3 黃俊文先生和路政署區域工程師 /灣仔區

鄧施諾女士簡介文件。   

 

9 .  委員沒有提問，主席請委員備悉上述文件。  

 

第 4 項： 灣仔區交通運輸工程概覽  

(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20 /2 02 4 號 )  

 

1 0 .  主席請路政署代表簡介第 20 /2 02 4 號文件。  

 

1 1 . 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 /灣仔區鄧施諾女士簡介文件。  

 

1 2 .  委員沒有提問，主席請委員備悉上述文件。  

 

第 5 項： 在連接東華東院的行人通道加建上蓋  

 (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21 /2 02 4 號 )  

 

1 3 .  主席歡迎下列人士出席會議：  

 

路政署   

工程師 5-2/工程  王澤予女士  

萬利仕 (亞洲 )顧問有限公司  

副主席  張建強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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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項目經理  顏俊業先生  

副項目經理  鄧偉賢先生  

項目工程師  吳瀚林先生  

 

1 4 .  萬利仕 (亞洲 )顧問有限公司副項目經理顏俊業先生簡介在連

接東華東院的行人通道加建上蓋的初步設計方案。  

 

1 5 .  委員的意見和提問綜合如下：  

 

( i )  對該計劃表示歡迎和支持；  

 

( i i )  詢問此項工程的具體施工時間；  

 

( i i i )  區議會曾建議在東華東院外的行人路興建上蓋，惟當

時政府部門曾指地下管道的情況複雜，難以興建上蓋。

就此詢問顧問公司有否進行勘探，以了解地下管道會

否影響工程的可行性；及  

 

( i v )  前往東華東院的行人，需行經醫院外的停車場，方可到

達醫院的正門，出現人車爭路的情況。就此提問路政署

是否有計劃在醫院外的休憩處，開闢一條連接至巴士

站的行人專用通道。如署方有此計劃，請適時向委員會

提供工程進度。  

 

1 6 .  萬利仕 (亞洲 )顧問公司副項目經理顏俊業先生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是項工程預計於 20 2 5 年年初進行招標程序，並於第二

季開展工程，計劃最快於 20 2 6 年第四季完工；及  

 

( i i )  集合並研究相關政府部門及機構提供的地下管道圖則

和勘探資料，並研究東華東院路段的地下管道進行改

道的可行性，以配合興建行人路上蓋。另外，近香港大

球場的路段地底則設有大型水管及渠務設施，該路段

的上蓋工程將避開相關的地下設施。  

 

1 7 .  路政署工程師 5 -2 /工程王澤予女士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運輸署早前與相關部門商討香港大球場外有大型地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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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水渠務設施，興建上蓋在技術上較困難。現階段路政

署會繼續與相關部門商討，就如何在不改動香港大球

場外地下雨水渠務設施的情況下，研究在該段行人通

道盡量加建上蓋以滿足來往醫院行人的步行需求；及  

 

( i i )  醫院正門外出現人車爭路情況的道路屬於醫院的管理

範圍。而此次項目擬在醫院外現有行人通道上加建上

蓋，可為往來醫院及附近巴士站的行人提供遮陽擋雨

的設施，亦可引導行人步行安全的通道來往醫院。  

 

1 8 .  委員並無其他提問，主席宣布是項議程討論完畢，並請委員

備悉上述文件，以及請路政署和萬利仕 (亞洲 )顧問有限公司的代

表先行離席。  

 

第 6 項： 其他事項  

  

1 9 .  委員的意見和提問綜合如下：  

 

( i )  提問路政署連接留仙街和天后廟道的升降機及行人通

道系統的進度，並要求路政署提供相關的顧問報告；  

 

( i i )  有職業司機反映灣仔區的交通燈數量較多，而轉燈時

間較長，部分交通燈轉燈時間甚至長達兩分鐘。舉例

指，菲林明道到會議展覽中心之間設有三盞交通燈，車

程需時 3 至 5 分鐘。除延長行車時間外，亦影響職業

司機的收入；  

 

( i i i )  菲林明道天橋與駱克道交界處的行人過路交通燈，並

無充足時間讓行人橫過馬路，對長者的影響尤甚。請運

輸署考慮在該處設立專為長者使用，可延長行人閃動

綠燈的智能裝置，以便長者可在行人過路處，使用八達

通卡以啓動智能裝置，將閃動「綠色人像燈」時間延

長；  

 

( i v )  運輸署早前曾就黃泥涌道加設雙黃線進行諮詢，然而

經常有的士司機在該處短暫停車，使用旁邊的公廁。惟

該處的停車收費錶經常泊滿，加上最近警方加強打擊

違例泊車，建議運輸署考慮在該段不屬黃泥涌主幹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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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路段取消設置雙黃線，讓的士司機能解決生理需要； 

 

( v )  有跑馬地居民反映有展示「司機接載行動不便的殘疾

人士泊車證明書」的車輛，超時停泊在殘疾人專用泊位

的情況日益普遍，以致有濫用之嫌。有別於「傷殘人士

泊車許可證」持證人可在殘疾人專用泊位停泊車輛不

多於 2 4 小時，運輸署可檢視是否應調低「司機接載行

動不便的殘疾人士泊車證明書」的持證人停泊在殘疾

人專用泊位的時限；及  

 

( v i )  有市民反映城巴第 1 號線的行車路線調整後，對往來

跑馬地及摩星嶺的居民造成不便並提問運輸署就城巴

第 1 號線載客率的數據收集方法。  

 

2 0 . 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 /灣仔區鄧施諾女士回應指，該署將繼續

對留仙街至天后廟道的升降機及行人通道系統進行勘查研究和

初步設計，並會積極處理相關的技術事宜，以確保其建造可行性。

該署將根據既定程序，並考慮最新的發展情況，包括政策發展和

政府的財政狀況，適當調整推展過程。此外，會議後會向相關工

程團隊轉達議員對工程相關資料的查詢，並會適時向議員提交補

充資料。  

 

2 1 .  運輸署工程師 /灣仔 2 陳昆緯先生及運輸署工程師 /灣仔 3 黃俊

文先生綜合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菲林明道的車輛流量相當高，因此需要採用相對較長的

交通燈號週期時間，並按交通情況分配綠燈時間給各個

方向的行人及行車燈號。運輸署將根據交通情況調整綠

燈的時間，務求在行人和車輛的需求之間平衡各方需求； 

 

( i i )  黃 泥 涌 道 旁 公 廁 附 近 設 有 一 定 數 量 的 停 車 收 費 錶 的 車

位，劃設「不准停車」限制區的目的是為了回應及解決市

民向運輸署反映因停車場入口經常有車輛在該處停放而

造成交通阻塞的問題。儘管如此，運輸署會繼續檢視該

處的交通情況，調整相應的優化措施，以平衡交通安全

和司機停泊車輛的需求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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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會後補註：運輸署會後補充資料，指相關項目為擬設單

黃線 (早上 7 時至午夜 12 時不准停車限制區 -上落客除

外 )的建議。 ] 

 

( i i i )  署方備悉並會適時審視在菲林明道設置為長者及殘疾人

士延長行人閃動綠燈的智能裝置，和檢討該處交通管理

措施。  

 

22. 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 /灣仔梁凱琪女士回應如下：  

 

(i)  備悉委員就調低「司機接載行動不便的殘疾人士泊車證明

書」持證人停泊在殘疾人專用泊位時限的建議，並會轉介至

運輸署相關組別作適當跟進。如有違例泊車的情況，警方會

向涉及違例停泊車輛採取執法行動；及  

 

(ii)  備悉委員就城巴第 1 號線行車路線的意見。  

 

第 7 項： 下次會議日期  

 

2 3 . 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於 2 024 年 1 2 月 3 日 (星期二 )下午 3 時正

舉行。  

 

2 4 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3 時正結束。  

 

 

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 

2 0 24 年 11 月  

 


